刑事實例第5題評論
評論人：犯防三/410725032/陳明儀
報告人：法制三/410620019/曾智詮
評分成績：85

壹、內容評析
一、爭點整理
1. 乙計劃待A返家時教訓A，卻粗心打錯人而打了B，全身多處紅腫挫傷的行為成立一個普通傷害既遂罪(刑法第277條第1項)或同時對B成立一個過失傷害罪(刑法第284條前段)與對A成立一個傷害未遂罪(我國實體刑法不處罰)？
2. 甲以10萬元為報酬指使乙教訓一下A，讓A吃點皮肉之苦的行為構成傷害罪之間接正犯或教唆犯？

二、評論
報告人的爭點扣合本題解題重點，惟本人以為爭點1句子有點長，對一行為可能成立之罪名間可加上標點或分點，方便閱讀。

貳、解題內容
一、在開標上，以甲乙之行為作為開標，簡潔。我覺得「乙打錯人的行為」看起來滿白話的，在此提供另一種開標方式：以題目所問的甲、乙有何刑責進行回答。另補充老師上課提到的引言：「本題涉及被教唆犯涉犯客體錯誤以及甲教唆之刑責。因教唆從屬性，本文先討論乙再討論甲。」。
二、內容應以答題為主要方向，胎兒傷害與本題相關性薄弱，置於附註佳。同理由適用：因果關係理論發展簡介、客觀歸責理論簡介。
三、爭點1的「對A成立一個傷害未遂罪」未見說明。
四、如何區分正犯與共犯可以補充實務釋字109。
· 釋字109整理如下：
 1. 共同犯罪意思 + 構成要件行為 = 正犯
 2. 共同犯罪意思 + 構成要件以外行為 = 正犯
 3. 幫助意思 + 構成要件行為 = 正犯
4. 幫助意思 + 構成要件以外行為 = 共犯(幫助犯)
· 釋字109舉例：
1. 甲乙一起偷車
2. 承上，甲把風，乙偷車時，把風者
[bookmark: _GoBack]甲為正犯
3. 甲抓住乙，讓丙對乙性交，甲為正犯
4. 甲陪乙去勒索，甲為幫助犯
五、小問題
頁4
(1) 「造成具體結果所不可想像其不存在的每一個條件」
本文以為依老師上課補充，宜修正成「造成具體結果不可想像其不存在之條件」。
(2) 原因力的意思？
本文建議多使用教科書曾出現的描述。
頁5
客觀歸責的下位概念說明可加編號，方便閱讀。
頁6
「構成要件故意的「認知」範圍與程度，應該從規範評價的觀點來理解」，規範評價的觀點是什麼？
本文以為可多說明，「認知」範圍與程度在於一致的主客觀對應關係(所犯等於所知)。對應內容為所有及唯有客觀構成要件要素。所有客觀構成要件要素，意即認知範圍包含行為主體、行為客體、行為等。唯有客觀構成要件要素，意即客觀處罰條件、量刑條件、追溯條件等不在認知要求內[footnoteRef:1]。 [1:  林鈺雄，新刑法總則，頁206，2023年。] 

頁7
(1)蔡墩銘對於打擊錯誤踩的立場是具體符合說還是法定符合說？
(2)涵攝客觀構成要件中，可小結乙之行為客觀上該當。
頁8
(1) 若行為人對於行為客體產生同一性的錯誤 = 行為人之認識與犯罪客體的性質不一致，連接詞用「即」較佳。
(2) 「人的身體健康法益的侵害與否，是傷害罪目的解釋的指引」此話何意？
頁10
(1) 「→直接正犯」建議能避免以標點代替說明。
頁12
(1) 教唆行為內容部分，報告內容可加簡單引言：「根據學者王皇玉教唆行為須符合以下要素：」，建議能避免以換行代替說明。
頁13
(1) 採未遂教唆說的理由不清楚，建議小結甲對A之行為成立未遂教唆，甲對B之行為成立過失致傷。
[bookmark: _Hlk167772638]本文理解如下：如果可以把被教唆者的客體錯誤視為教唆者的打擊錯誤的話，就不應該認為因為行為人(教唆者甲)可以預見錯誤，所以不影響他的責任(甲教唆既遂)。因為在普通的打擊錯誤的情況下，有些案例中，行為方法的錯誤也屬行為人一般生活經驗上可預見的範圍，例如欲毒死甲而拿有毒飲料給甲，結果飲料被甲之子乙飲用。但在普通打擊錯誤的情形卻不允許為如此處理(什麼處理？)，同樣的，在被教唆者發生客體錯誤的情形也不行。在普通打擊錯誤情形，目標成立未遂、誤擊成立過失，在被教唆者發生客體錯誤的情形亦同。

補充：
第五題報告架構
一.乙打錯人的行為
(一)乙的行為成立一個普通傷害既遂罪
1. 法條
2. 傷害行為的內涵
3. 因果關係與結果客觀歸責
4. 主觀構成要件
5. 構成要件錯誤學說
[bookmark: _Hlk167489561]6. 涵攝
二.甲指使乙教訓一下A的行為
(一)甲的行為不成立普通傷害罪之間接正犯
1. 我國刑法關於犯罪參與的立法方式
2. 涵攝
(二)甲的行為不成立普通傷害罪之教唆犯，而是成立過失傷害罪。
1. 法條
2. 檢討是否有共犯的成立
3. 共犯的從屬形式
4. 教唆犯的成立要件
5. 教唆之錯誤
6. 涵攝
參、心得分享
1.此篇報告像是刑法講義，學到很多刑法知識。
2.格式小問題：頁碼編碼有誤、列點之間位置應一致、縮格位置應一致
3.答題結構完整
4.建議自稱詞統一：本文、吾(少見?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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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事實例第 5 題評論   評論人：犯防三 / 410725032 / 陳明儀   報告人： 法制三 / 410620019 / 曾智詮   評分成績： 85     壹、內容評析   一、爭點整理   1.  乙計劃待 A 返家時教訓 A ，卻粗心打錯人而打了 B ，全身多處紅腫挫傷的行為 成立一個普通傷害既遂罪 ( 刑法第 277 條第 1 項 ) 或同時對 B 成立一個過失傷害罪 ( 刑 法第 284 條前段 ) 與對 A 成立一個傷害未遂罪 ( 我國實體刑法不處罰 ) ？   2.  甲以 10 萬元為報酬指使乙教訓一下 A ，讓 A 吃點皮肉之苦的行為構成傷害罪之 間接正犯或教唆犯？     二、評論   報告人 的爭點扣合本題解題重點，惟本人以為 爭點 1 句子有點長，對一行為 可能 成立之罪名間可加上標點 或分點 ，方便閱讀。     貳、解題內容   一、在開標上， 以甲乙之行為作為開標， 簡潔。 我覺得「 乙打錯人的行為 」看 起來滿白話的，在此提供另一種開標方式：以題目所問的 甲、乙有何刑責 進行 回答 。 另補充老師上課提到的引言： 「 本題涉及被教唆犯涉犯客體錯誤以及甲教 唆之刑責。因教唆從屬性，本文先討論乙再討論甲。 」。   二、內容應以答題為主要方向，胎兒傷害與本題相關性薄弱 ，置於附註佳 。 同 理由適用：因果 關係理論發展簡介 、 客觀歸責理論簡介 。   三、爭點 1 的「對 A 成立一個傷害未遂罪」未 見 說明。   四、 如何區分正犯與共犯 可以 補充實務釋字 109 。      釋字 109 整理如下：     1.   共同犯罪意思   +  構成要件行為   =  正犯     2.   共同犯罪意思   +  構成要件以外行為   =  正犯     3.   幫助意思   +  構成要件行為   =  正犯   4.   幫助意思   +  構成要件以外行為   =  共犯 ( 幫助犯 )      釋字 109 舉例：   1.  甲乙一起偷車   2.  承上，甲把風，乙偷車 時， 把風者   甲為正犯   3.   甲抓住乙，讓丙對乙性交，甲為正犯   4.   甲陪乙 去勒索 ， 甲 為幫助犯  

